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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年度「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勞務採購案(案號：110097) 

需求說明書 

壹、依據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6 條第 2 項：「政府對原住民參加社會保險或使用

醫療及福利資源無力負擔者，得予補助。」 

貳、計畫目的 

為協助減輕經濟弱勢原住民族於發生意外傷害或事故時之經濟負擔，本會

自 101 年起開始辦理「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以提升原住民族保有意外

保險之比率。 

參、履約內容 

一、 保險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契約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 月 30 日期間。 

三、 委託保險事項 

(一) 被保險人： 

1.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 

2. 15 至 65 歲勞動人口中無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及漁

民保險者。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必須依保險法第 107 條

辦理。 

3. 勞工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基本工資 (含)以下者者。 

4. 111 年 5 月起投保職業災害勞工保險及保護法投保薪資級距下限者。 

(二) 受益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失能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

險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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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險範圍： 

1. 依保險契約所訂之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或天然災

害，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於 180 日內身故或失能時，（超過 180 日繼續

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証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

係者，不在此限），廠商依照本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2. 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四) 理賠申請期限：依保險法第 65 條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

為請求之日起，經過 2 年不行使而消滅，故超過 2 年不予理賠。 

(五) 保險金額： 

1. 意外身故保險金新臺幣 30 萬元整。 

2. 失能保險金依「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附表-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 

(六) 保險金之給付： 

1. 身故保險金：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遭遇保險契約約定之保

險事故以致身故者，按保險契約給付身故保險金。 

2. 失能保險金： 

（1） 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遭遇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以

致失能者，按保險契約給付失能保險金。 

（2）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

給付各該項失能保險金之和，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失能項

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一項失能保險金；若失能項目所

屬失能等級不同時，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 

（3） 被保險人因本次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前（含本契約

訂立前）的失能，可領附表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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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同已給付失能保險

金，應扣除之。 

（4） 前項情形，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失能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本次

意外傷害事故失能所致，得請領之金額者，不適用合併之約定。 

（5）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申領失能保險

金時，累計給付金額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3. 意外事故發生時，已由各級政府補助意外傷害保險或微型保險者保險金

額合計高於 50 萬元者，本會不予給付。另各級政府補助保險金額未達

50 萬元整，本會最高可補助 30 萬元整，但合計不得高於 50 萬元整。 

(七) 保險給付之限額： 

1. 保險契約每一被保險人的身故保險金和失能保險金給付，合計最高以各

該被保險人投保的保險金額為限。 

2. 給付保險金額達到各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時，保險人對該被保險人的保

險責任即行終止。 

(八) 同一保險事故之訂立：被保險人對於同一保險事故，可自費與保險人或

其他保險公司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契約，廠商不得以此拒絕理賠保險金。 

(九) 保險給付之申請： 

1.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被保險人申

請理賠作業，意外事故發生時，已由各級政府補助合計高於 50 萬元意外

傷害保險或微型保險者，不得提出申請。 

2. 申請保險金給付時，保險人應於接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

公所意外事故通知後，主動與被保險人家屬連繫，並請其出具被保險人資

格之證明文件。 

3. 保險人對於失能等級認定有疑義時，得請求公立或教學醫院對受害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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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予以檢驗查證，所生費用，由保險人負擔之。 

(十)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申請時間： 

1.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遇約定保險事故時，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或受益人應在知悉事故發生，儘速將事故狀況及

被保險人傷害程度通知廠商。 

2. 廠商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向受益人提出保險金額之給付。逾期給

付者，廠商應按財政部核定之人壽保險單分紅利率加計利息給付。但逾期

事由可歸責於要保人或受益人者，廠商得不負擔利息。 

肆、經費預算：新臺幣 1,337萬,9,958萬元整。 

伍、履約期限及給付標的 

一、第 1期款：廠商應自決標日起 15個工作日內完成製作保單、保障內容、

理賠問題(Q＆A)資料，並載明保障範圍、保障限制、申請理賠作業應備

文件及程序、各地區理賠聯繫窗口專線電話、地址等資料函送本會核備，

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契約價金總額 30%。 

二、第 2期款：廠商應於每月 10日前，按月繳交核撥統計表及受理審核明細

表(含性別、地區別、族別、給付項目、保險資格等)，並於 111年 7月

31日前併同檢附領據、召開全國 1場作業說明會及 55個原住民族地區宣

導說明會相關證明文件(含宣導照片及簽到簿)等資料，經本會審核通過

後，撥付契約價金總額 30%。 

三、第 3期款：廠商應於每月 10日前，按月繳交核撥統計表及受理審核明細

表(含性別、地區別、族別、給付項目、保險資格等)，於 111年 11月 30

日前併同檢附領據，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契約價金總額 20%。 

四、第 4期款：廠商應於每月 10日前，按月繳交核撥統計表及受理審核明細

表(含性別、地區別、族別、給付項目、保險資格等)，保險期間期滿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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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112年 6月 30日)結算製表，於 112年 7月 31日前，併同檢附所有

保險給付證明(影本)、結算表及領據，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契約價

金總額 20%。 

五、保險費回饋：於保險期間次年底(112年 12月 31日)結算理賠金額後，未

達總保險費 85%，廠商扣除總保險費 15%，留做必要費用後，於暫無代辦

其餘事項時，應將其差額於(113年 1月 30日前)退還機關。依前項約定

退還機關差額後，仍有理賠申請案件，經廠商審核同意理賠後，機關應

於所收取廠商應返還之差額範圍內回補廠商。 

陸、得標廠商應辦理事項 

一、決標日起 15個工作日內完成製作保單、保障內容、理賠問題(Q＆A)資料，

並載明保障範圍、保障限制、申請理賠作業應備文件及程序、各地區理

賠聯繫窗口專線電話、地址等資料送交本會核備。 

二、111 年 2 月底前辦理 1 場次全國作業說明會(實施對象包括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並提供書面簡報資料予與會

人員。 

三、111 年 6 月底前，至 55 個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舉辦宣導說明

會，由各地區理賠聯繫窗口派員說明並提供宣導資料予公所。 

四、每月 10 日前將核撥統計表及受理審核明細表（含無受理及審理不予理賠

者及事由）送交本會；經審理不予理賠退件者，通知申請者並轉知受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柒、權利與責任 

一、 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機關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 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 

三、 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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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

賠償。 

捌、保密責任 

參與廠商對於本會所提供之相關業務內容及規劃工作等資料，負有保密

之責任；如有洩密情形發生，導致損害時，應負完全賠償及法律責任。 

玖、附則 

一、 本文件於決標後納入契約附件。 

二、 嚴重殊特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因應措施：如遇執行重大防疫工作

或不可抗力因素時，因應嚴重殊特傳染性肺炎疫情，本會有權視疫情變

化調整辦理時程、取消或減少工作項目並保留契約變更或終止契約之權

利。 

三、 每月 10 日前將核撥統計表及受理審核明細表(含無受理及審理不予理賠

者)送交本會；經審理不予理賠退件者，通知申請者並轉知受理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四、 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